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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12.29、112.12.19 修法修正重點

✓ 新增會員(選舉人)
名冊供全體會員
(參選人)閱覽機制

✓ 新增改選期限適
逢天災、事變等
不可抗力因素之
延期規定

✓ 刪除選舉、罷免
操作細節

✓ 選舉方式放寬採
紙本或電子方式
擇一

.

✓ 選舉及罷免結果
如有爭議應向法
院提訴訟

人團法子法變革 ── 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

為尊重團體自治，鬆綁選舉罷免細節性規定及程序
為促進選舉罷免透明公開，增列人民團體對內部公開選舉人或罷免人名冊之規定
因應天然災害或傳染病流行期間無法集會影響職員改選，增訂主管機關得公告延期改選之例外規定



選舉及罷免之民主原則

公平性 透明度

提供完整的參選、

罷免及會員名單，

並公開結果以維

持會員間的信任

直接參與

確保人民團體運作

的民主性，保障會

員直接參與投票之

權利

無記名原則

秘密投票，確保會

員所投的票出於個

人意願、而非受人

指使或強迫

選票的形式要保

障所有會員的平

等投票權及被選

舉權，避免技術

或形式阻礙



理事、監事選舉流程

理事會

1. 審查會員資格

2. 提出候選參考名單

(依據章程或大會決議)

3. 發送開會通知單

會員大會
理監事改選

(當場開票並

宣布選舉結果)

理事會、監事會 30日內報送會議紀錄

及理監事簡歷冊

(人民團體法第54條)選舉常務理事、理

事長、常務監事

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第5條、第12條、第25條

15日前 7-15日



會員大會－＞同日召開理監事會

同日召開會議的規定

若理事會和監事會需在會員大會當日召開，必須在召開會員大會時一併通知，
以保障所有人的出席權力

會員代表大會受限制

理事、監事之當選不限於出席之會員代表，不得於大會當日召開理事會、監事
會會議

全體當選之理事、監事同意例外

如果當選的理事和監事一致同意(包含在場或不在場)，在會員代表大會當日召開會
議，則此例限制不適用。至徵詢同意之方式，屬會議執行細節，回歸團體自行議決

會員代表大會－＞原則不同日召開理監事會



集會選舉與罷免

集會地點限制

選舉或罷免必須在同一地

點以集會的方式辦理，不

允許在國外、大陸地區、

香港或澳門進行，以保障

每位會員可以參與的權力

簽到或報到

辦理選舉或罷免會議時，

應有超過半數的應出席會

員參加，出席人數計算以

簽到或報到人數為準，確

保人數達標才能正式進行

人數清查

若有出席會員提議清查

人數，則需通過現場出

席會員的多數表決來決

定，清查後若人數不足，

則會議主席需宣布散會



選舉方式 無記名單記法

無記名連記法-贏者全拿

無記名限制連記法-保障少數

當選舉名額為1名時，採用無記名單記法

選舉名額若2名以上，應使用無記名連記法

如應選9席理事、 每位會員最多只能投9票

當選舉以集會方式進行，且經會議人數三分之

一以上同意時，採用限制連記法

限制額數為應選出名額的一半以內，以確保選

舉結果，能凝聚最多數(最多派)會員的共識

(不得於章程明文禁制)

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第4條

應選理事9人，經同意使用無記名限制連記法選舉時，
該選票依規定最多不得圈選超過4人



會員資格審定與名冊製作

會員資格審核 會員名冊編制

理事會於會議召開

15日前審定會員資

格，以確保所有參與

者具有合法的選舉、

被選舉及罷免權

會員名冊應包括會員的姓名、

聯絡電話及地址，供所有會

員閱覽，並將無選舉、被選

舉或罷免權的會員，加註特

別說明

公開透明

增加選舉的透明度、公平性及正確性

閱覽方式，尊重各團體自主自治

涉及個人資料保護部分，應提醒全體

會員，有關會員名冊所載各項個人資

訊，僅限於團體辦理選舉或罷免使用，

不得為此特殊目的範圍外使用

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第5條



選舉票格式

1.將全體被選舉人姓名列入選舉票

2.按應選名額劃定空白格位

3.候選人參考名單列入選舉票，
並預留應選出名額同額之空白格位

參考名單所列之候選人，得依章程規定或經會員

（會員代表）大會決議，由理事會提出，並應考

量性別平等；或由會員（會員代表）向所屬團體

登記，其人數為應選出名額同額以上，如登記名

額不足應選出名額時，由理事會決議提名補足之。

但被選舉人不以參考名單所列者為限

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第6條

選舉票可分為紙本和電子形式，每種
形式必須清楚標示團體名稱、選舉屆
次、職稱及日期，由理事會擇一選擇
合乎團體需求的方式

不得採紙本、電子併行
只能在同一地點以集會方式辦理



選舉票格式

同時預留應選名額空格



理事、監事通訊選舉

訂定通訊

選舉辦法

1.章程訂定採用通訊選

通訊選舉

2.訂定通訊選舉辦法

載明選舉之通知、選務人員、

投票規則及認定、開票、選舉

爭議、當選人之通知、公告等

事項，提經理事會議通過後實

施，並報主管機關備查

審定會員名

冊提供閱覽

理事會於開票日

45日前召開會議，

審定會員（會員

代表）之資格，

造具名冊提供會

員閱覽

寄送紙本

選舉票

開票日30日前，

依會員（會員代

表）名冊印製及

寄送紙本通訊選

舉票。

(應有適當數量

封套)

內外信封

寄回選票

經圈寫之選舉票納

入內套個別密封後，

再另加外套掛號寄

還。選舉票經寄回

後，應即投入票匭

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第23條

開票
理事會議開票

推舉監票員、唱票

員及計票員

監事會得派員監督



人民團體之會員（會員代表）因故不能出席會員（會員代表）大會參加選舉或罷免時，得以書面委

託各該團體之其他會員（會員代表）出席，並行使其權利，但1人僅能受1會員（會員代表）之委託。

在職業團體，其委託出席人數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不得超過親自出席人數之三分之一。會員（會員

代表）如有類別之限制者，應委託其同一類別之會員（會員代表）出席

應注意事項
每1名會員僅能受1名其他會員的委託

委託出席人數及親自出席人數之計算，以簽到簿所列者為準

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第7條

會員委託出席之限制與規範



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第8條、第10條

選舉人或罷免

人之身分核對

及簽到或報到

現場說明或公

告投票程序及

注意事項

設置及檢查票匭。

但以電子方式為

之者，不在此限

確定監票、發

票、唱票及記

票等選務人員

發票、投票、開票

及爭議選舉票或罷

免票效力之判斷

宣布結果

STEP 1 STEP 2 STEP 3 STEP 4 STEP 5 STEP 6

選舉與罷免程序

爭議票處理
對於有爭議的選票，應由會議主席會同全體監票員認定。

認定有爭議時，由會議主席及全體監票員表決之。



名次排序

當選名次依據得票數

量多寡為序

票數相同時，採用抽

籤方式決定

當選人未在場

若當選人未在場或在

場經唱名3次仍不抽

籤者，由會議主持人

代為抽籤，以保持程

序的進行

放棄當選權利

當選人可在當場或於

就任前，以提供書面

聲明放棄當選資格，

確保個人意願得到充

分尊重

當選規則 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第15條



雙重當選

同時當選理事與監事或候

補理事與候補監事時，應

當場選擇擔任其中一個職

位

1. 當選人當場選擇職位

2. 當選人未在現場或在場

未能決定者，以得票

較多職位為當選

抽籤決定

若兩職位票數相同，

以抽籤決定，以確保

程序之公平性

正式與候補身份

同時具有正式當選及

候補當選身份，以

正式身份為準

當選規則 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第16條



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第25條

向團體
提出異議

發覺選舉或罷免過程有違反

法令、章程等疑義，應當場

向會議主席提出或於15日內

以書面向團體提出異議

團體收到異議書後，應於

15日內查明，以書面回覆

異議人

若仍有爭議，得向

法院提起訴訟

查明並回復
異議人

提起訴訟

Completion

選舉異議及爭議處理

最高行政法院105年1月份第2

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

人民團體職員（理監事）之選

舉，屬於私權行為，並為團體

自治之核心事項。是以，選舉

或罷免有違反法令、章程或人

民團體自訂選舉罷免規定之情

形，應由人民團體自行查明確

認是否重行辦理；如有爭議，

對該私權行為，應循司法爭訟

管道，由司法機關定奪



改選應於任期屆滿前進行

提前1個月準備

理事或監事的改選工作應在任期

屆滿前1個月開始準備，以確保

平穩交接，避免因時間不足而導

致的會務混亂

如有困難可申請
延長3個月

如確有困難，團體可以向主管機

關申請延期，但期限不得超過 3

個月，以保障團體正常運行

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第21條、第28條

任期

起算
人民團體理事、監事之任期自該屆第1次理事會之日起計算。但國

際性社會團體章程另有規定，並報經主管機關核准者，從其規定



理事、監事之辭職出缺遞補程序

候補人選遞補

辭職

人數不足情況

召開會員大會
補選理事、監事

當理事或監事出缺時，

應由候補理事或候補

監事依次遞補

辭職應以書面提出，並

經理(監)事會決議後，於

會員大會報告

1.先確認出缺之職務

2.判斷遞補或是否須補選

若經遞補後，理事或監

事的人數仍未達到章程

所定的三分之二，應補

選足額

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第17條、第27條

1.常務理事、理事長出缺

→召開理事會補選

2. 常務監事出缺

→召開監事會補選

應自出缺之日起

1個月內補選

僅理事長、常務理(監)事
出缺

如理事長所遺任期不足6個月
依章程規定代理之(如由常務理事
互推1人代理之，其未設常務理事
者，由理事互推1人代理 )



會員大會
修正章程

增加名額
由候補依序遞補

召開會員大會

通過增加理事、監事

名額之章程修訂案

增加名額，應先由候

補理事、候補監事依

照得票數序列遞補，

確保透明與公平

當候補名額遞補完後，仍

有空缺時，才進行補選

補選程序

Completion

修改章程增加理監事名額
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第14條



任期限制 書面提出 簽署門檻

選舉人總數之計算，考量選舉人總數恐因時間而異動，總數計算上應以罷免提出時之
選舉人總數為準(如：理事會最近一次審查之會員名冊)，以符合實際會員異動之情形

對於就任未滿6個
月的理事長、常
務理(監)事、理

(監)事或會員代表，
不得提出罷免

以書面提出，並清
楚敘述罷免理由

經選舉人總數三
分之一以上簽署，
向該團體提出，
並副知主管機關

罷免之基本要件
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第29條、第30條



罷免理由.........千千萬萬種………主管機關只管程序

分化會員立場

散播不實謠言

抹黑破壞團結

對員工公審

領取高額公費

怯於自勵自省

濫用公器

造成信任破裂

違反倫理道德



簽署審查

STEP 1 STEP 2

簽署撤回

團體查明罷免書簽
署人有不實情況時，
應即剔除

提出罷免書後3
日內，原簽署人
可撤回簽署。

人數不足處理

因剔除或撤回導致簽
署人數不足法定人數
時，應於收到罷免書
之日起5日內退還，
並副知主管機關。

STEP 3 STEP 6

罷免程序之罷免書的審查與處理
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第31條



罷免書通知 答辯期限

團體應在收到罷免書之日起15日

內，將查明簽署屬實且人數合規

的罷免書影本通知被罷免人(應以

郵局回執或送件回單為憑)

被罷免人應在收到影本

之日起15日內，向該團

體提出答辯書

逾期未提出答辯書即視為

放棄答辯權利，但不影響

罷免程序的進行

被罷免人提出答辯書截止日期

後的15日內，由理事長、監事

會召集人或常務監事召開被罷

免人原當選的相應會議

權利保障 召開會議 出席及表決門檻

會議需達到應出席人數過半

數的出席才能進行表決

罷免案需獲得出席人數三分

之二以上的同意才能通過，

未達三分之二者為否決罷免

罷免程序
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第32條



召集人迴避

當理事長或監事會召集人

或常務監事不依規定召集

會議，或其本人為被罷

免人時，應申請主管機關

指定其他理事、監事召集

會議主席限制

被罷免人出席會議時，

不得擔任該會議主席，

確保程序公正

資料公開

罷免案舉行會議時，

應將罷免書及答辯書

同時分發各出席人，

並現場公告，確保資

訊透明

罷免相關規定 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第34、36、38條



Market 

Research

會議前撤回

需原簽署人
全體同意

會議後撤回

需原簽署人全
體同意及出席
人三分之二
以上同意

再次提出限制

罷免案如經否決，
在本任期內不得
再以同一理由對
同一同一職務提

出罷免
Performance 

Analysis

罷免案之撤回與限制
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第38條



報告完畢
敬請指教


